
贵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扩建 3.5 万吨年高活性氧化钙

节能竖窑项目废水、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

2018 年 5 月 11 日，我公司组织召开贵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

扩建 3.5万吨年高活性氧化钙节能竖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

进行验收，并现场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

运行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后，验收组形成了

现场验收意见，我厂根据现场验收意见进行了整改，现整改

完毕，本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内容

本项目位于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镇姚山村（地理坐标：

N23°07'55.24"，E109°22'5.09"），为扩建项目。贵港市覃塘

王龙石灰厂原有一条年产石灰 3200 吨生产线，于 2014 年 12

月取得环评批复（覃环〔2014〕86 号），于 2016 年 04 月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覃环竣〔2016〕19 号）。本项目扩建

3.5 万吨石灰，位于原有厂内，不新增占地面积，主要是新

增 2 条石灰窑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依托原有办公室、宿舍



楼等公用工程，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年产量可达 3.82 万吨。

全厂总占地面积为 3333.33m
2
，总建筑面积 2335.0m

2
。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9 月，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贵

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扩建 3.5万吨年高活性氧化钙节能竖窑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2016 年 11 月 10 日，贵港市

覃塘区环境保护局以覃环管〔2016〕19 号文件《关于贵港市

覃塘王龙石灰厂扩建 3.5万吨年高活性氧化钙节能竖窑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对报告表给予批复。

项目于2017年 9月开工建设，2018年 3月已投入运行。

项目从立项到运营均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建设项目实际总投资 255 万元，环保投资约 9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3.53%。

（四）验收范围

原有工程已于 2016 年 04 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覃

环竣〔2016〕19 号），本次验收仅对扩建 3.5 万吨年高活性

氧化钙节能竖窑项目（2 条石灰窑生产线）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建

设地点、规模、主要内容均与环评一致。



本项目实际环保工程建设内容发生了变更：环评批复石

灰炉窑煅烧废气应经石灰制浆法脱硫、脱硝处理后经 41m 高

排气筒排放，出料装卸粉尘、破碎车间粉尘经风机收集后由

布袋除尘器处理经 15m 高烟囱排放；实际建设内容是石灰炉

窑煅烧废气由窑顶引至麻石水膜除尘系统处理，出料装卸粉

尘、破碎车间粉尘经风机收集后引至本次新建的同一座麻石

水膜除尘系统处理，废气最终经由 34m 高排气筒排放。但是，

环保工程建设内容变更后，各项废气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项目生产设施条件与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基本具备验收监

测条件。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无新增生活用水，原有生活污水

经过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灌。项目用水主要为脱硫除尘

喷淋用水及车辆冲洗用水，脱硫除尘喷淋用水自然蒸干不外

排，车辆冲洗产生的废水经循环沉淀池后回用于路面喷淋降

尘。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

（二）废气

石灰炉窑煅烧废气由窑顶引至麻石水膜除尘系统处理，

出料装卸粉尘、破碎车间粉尘经风机收集后引至本次新建的



同一座麻石水膜除尘系统处理，废气最终经由 34m 高排气筒

排放。此外，进料、运输装卸、堆场产生的粉尘经厂区重力

沉降及绿化阻隔等措施后无组织排放。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车辆冲洗废水经循环沉淀池后回

用于路面喷淋降尘，脱硫除尘喷淋用水自然蒸干。项目无废

水外排，不作监测。

（二）废气

石灰炉窑煅烧废气由窑顶引至新建的麻石水膜除尘系

统进行处理，出料装卸粉尘、破碎车间粉尘经风机收集后引

至本次新建的同一座麻石水膜除尘系统进行处理，废气最终

经由 34m 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气黑度均能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二级标准限值。

进料、运输装卸、堆场产生的粉尘经厂区重力沉降及绿

化阻隔等措施后无组织排放，上风向及下风向监测的无组织

排放废气颗粒物周界外浓度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废水、废气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

小。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贵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扩建 3.5万吨年高活性氧化钙节

能竖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

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

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

放；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做好跟踪监测工作；接受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贵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扩建 3.5 万吨年高活性氧化

钙节能竖窑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签名表

贵港市覃塘王龙石灰厂（章）

2018 年 5 月 11 日




